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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52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公告编号：2024-114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锂能”或“公司”）于2024年

9月2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天力锂能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4〕第15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具体回复如下： 

2024年9月25日，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

的公告》，全资子公司新乡市新天力锂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力”或

“需方”）近日与浙江海容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容”或“供方”）

签署《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协议有效期内，浙江海容将为新天力提供意向

总量200万吨的煤炭，供应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一、关于《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的说明 

你公司报备的《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显示，煤炭

的最终使用客户为中国建材集团下属用煤企业及国内各大国有热电公司，煤炭的

提供方为浙江海容开发的煤炭开采及供应企业或自有煤炭矿山企业。你公司不使

用所采购煤炭。 

请你公司说明该煤炭贸易业务是否具有真实货物流转，煤炭的最终使用客户

是否由浙江海容获取或指定，相关煤炭货物是否直接由浙江海容发往最终客户，

你公司是否承担存货成本，并说明你公司在该交易链条中所起到的主要作用，交

易实质是否为资金空转。 

【回复】： 

（1）业务经营模式和开展过程 

新天力与浙江海容签订《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协议有效期自2024年9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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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至2025年9月20日止。该合同旨在拓展全资子公司新天力的贸易业务范围，

增加公司利润。根据合同约定，浙江海容主要为新天力寻找符合新天力质量及成

本要求的煤炭并开发以中国建材集团下属用煤企业为核心的国内各大国有热电

公司作为煤炭最终客户，合同有效期内浙江海容为新天力提供的煤炭供需意向总

量为200万吨。 

本次签署的《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项下的煤炭贸易业务，具有真实货物

流转，煤炭的最终使用客户由浙江海容获取或指定，相关煤炭货物直接由浙江海

容发往最终客户，新天力不担存货成本。 

（2）公司在煤炭贸易业务的主要作用 

根据《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在新天力与浙江海容的煤炭贸易业务合作

中，新天力有权参与浙江海容与煤炭供应商的协商，评价煤炭供应商相关资质和

实力是否符合煤炭供应要求，新天力与浙江海容共同与煤炭使用方相关人员开展

沟通联系，以便煤炭到新天力指定仓库或地点后及时完成交付和验收。新天力有

权监督浙江海容煤炭装车、发运及交付相关过程，并积极配合相关货运。 

总体而言，新天力在煤炭贸易业务中作为监督角色参与其中，主要系新天力

前期开展过碳酸锂等贸易业务，但未开展过煤炭贸易业务，需要逐步介入了解和

熟悉煤炭贸易相关流程，把控煤炭贸易业务风险。 

（3）交易实质是否为资金空转 

浙江海容及子公司与天力锂能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

同》以及浙江海容说明，新天力预付3,000万元资金均系按照合同约定预付的采购

货款，新天力在将来开展煤炭贸易业务中作为监督角色参与其中，相关交易具有

真实的商业背景和物流运转，交易实质不存在资金空转的情形。 

 

二、关于浙江海容的情况 

浙江海容成立于2021年11月30日，注册资金1亿元，法人代表陈宗成，注册

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沈家村晨源大楼806-6室。根据合同，浙江海

容应保证你公司资金利润率不低于年化9%，并以价差形式体现在采购合同价格条

款中。 

请你公司结合浙江海容历史煤炭业务开展情况、开展时间、资信情况等，并

对比煤炭贸易业务的行业平均毛利率说明浙江海容保证你公司你公司资金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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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低于年化9%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1）浙江海容历史煤炭业务开展情况、开展时间、资信情况 

浙江海容成立于2021年11月，注册资本10,000万元，成立以来以贸易业务为

主，贸易业务品种包括聚乙烯、PTA、原木、煤炭等。浙江海容于2023年开始开

展煤炭贸易业务，2023年煤炭贸易业务采购金额239.20万元，销售收入241.50万

元。根据浙江海容2021年至2023年以及2024年1-6月（以下简称“最近三年及一

期”）财务报表，2021年末至2023年末（以下简称“最近三年末”）资产总额分

别为736.78万元、2,005.93万元以及11,517.27万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95.37%；2021

年度至2023年度（以下简称“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327.43万元、19,717.10

万元以及60,864.47万元，年复合增长率为577.14%；最近三年净利润分别为32.84

万元、80.30万元以及608.53万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30.47%。此外，2023年度总

资产收益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9.00%和31.74%，贸易业务收益情况较好。总

体来看，浙江海容贸易业务规模持续增长，贸易业务收益率亦呈上升趋势。 

在贸易业务持续开展过程中，浙江海容与上下游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关系日益

密切，目前规划2025年煤炭供货数量预计达200万吨。 

（2）煤炭贸易行业情况 

2023年度3家主营业务为煤炭贸易类上市公司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023年度煤炭贸易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情况 

单位：亿元 

序

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资产 

净 资

产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净 利

润 

毛 利

率 

净 资 产

收益率 

1 600725.SH 云维股份 4.92 3.60 8.98 8.68 0.05 3.33% 1.39% 

2 600792.SH 云煤能源 98.57 33.96 74.61 72.70 1.51 2.56% 4.45% 

3 603071.SH 物产环能 103.86 61.44 443.27 420.19 12.00 5.21% 19.53% 

平均数 3.70% 8.46% 

上述3家煤炭贸易类上市公司2023年度平均销售毛利率为3.70%，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为8.46%。 

2023年度5家主营业务为大宗贸易类上市公司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023年度大宗贸易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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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净利

润 
毛利率 

净资产

收益率 

1 600704.SH 物产中大 1,661.35 513.43 5,801.61 5,648.56 57.00 2.64% 11.10% 

2 600710.SH 苏美达 523.12 131.77 1,229.81 1,159.84 31.02 5.69% 23.54% 

3 600755.SH 厦门国贸 1,131.27 386.24 4,682.47 4,618.35 20.51 1.37% 5.31% 

4 600822.SH 上海物贸 31.32 11.94 78.67 75.07 1.30 4.57% 10.92% 

5 600981.SH 汇鸿集团 234.80 56.42 480.05 460.74 -0.04 4.02% -0.06% 

平均数 3.66%  10.16% 

上述5家主要以大宗贸易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2023年度平均销售毛利率为

3.6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16%。 

综上所述，尽管煤炭贸易类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为3.70%，但是浙江海容贸

易业务的平均周转周期在15-45天，周转速度较快，根据浙江海容提供的近三年

及一期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由于浙江海容贸易业务处于持续上升阶段，2023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31.76%）高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以及贸易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经

营情况。因此，保证资金利润率不低于年化9%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公司经营及保障资金安全的有关措施 

你公司2024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1.92亿元，

短期借款余额3.14亿元，一年内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3.05亿元，长期借款余

额1.59亿元。合同显示，为便于供方开展煤炭采购工作，有效降低煤炭采购价格，

需方应向供方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项，第一笔预付款金额约定为3,000万元，

在合同签订之后三天内支付，原则上每二个月预结算一次。请你公司： 

（1）结合货币资金及现金流状况、日常资金需求、融资能力等，说明你公

司开展该煤炭贸易业务后，货币资金余额能否匹配公司经营需求，分析说明交易

完成后流动资产、货币资金余额较低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短

期偿债压力。 

【回复】：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及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19,233.60 63.54% 

其中：受限资金 3,002.13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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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7,977.88 26.36% 

应收票据 3,057.10 10.10% 

合计 30,268.58 100.00% 

注：公司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应收票据项目已剔除商业承兑汇票。 

公司产品由三元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构成，三元材料及碳酸锂业务营运

资金已可自给自足，磷酸铁锂由于产能在8月才开始逐步释放，预计2024年四季

度及2025年将新增营运资金需求15,000万元，公司目前货币资金余额及未来现金

净流入预计可以匹配上述新增营运资金需求。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银行授信额度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授信额度 提款金额 尚未使用额度 

短期借款 46,000.00 23,099.70 22,900.30 

长期借款 118,000.00 53,900.00 64,100.00 

合计 164,000.00 76,999.70 87,000.30 

如上表，截至2024年公司存在较大金额的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同时，公司

与相关的银行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强信贷筹资能力。 

为保证公司的现金流稳定，公司拟将此次煤炭贸易占用公司货币资金的规模

控制在本次预付款不超过3,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6月30日货币资金、流动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15.60%、1.72%，占比不大，因此预计该煤炭贸易不会对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短期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开展该煤炭贸易业务后，货币资金余额能够匹配公司经营需求，

煤炭交易完成后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短期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说明你公司预计该煤炭贸易业务日最高使用资金余额及预计回款周期，

并说明是否存在预付款项无法回收风险，你公司为保障资金安全已采取或拟采取

的有关措施。 

【回复】： 

公司预计该煤炭贸易业务日最高使用资金500-600万元，从采购付款到销售

收款的回款周期约15-45天，公司与浙江海容的煤炭贸易业务具有真实的背景，

且在建立合作关系前，已对其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较为充分的

评估，预计预付款无法回收的风险较小。 

为保证资金安全，公司在与浙江海容签订的《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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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浙江海容的法定代表人须对本次煤炭采购预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时，

公司拟与浙江海容签订《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新天力

向浙江海容支付的预付款，仅能用于煤炭采购用途，浙江海容向任何第三方划转

该预付款项的，需将转账信息提前书面通知新天力，如违反前述约定，新天力有

权单方面取消《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并不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同时，浙江海

容需全额归还预付款项并需按照实际占用资金天数支付相应的利息费用。同时，

在《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协议有效期内，煤炭贸易业务规模上限设置为3,000

万元，不再增加资金投入。” 

 

四、业务背景及会计核算方式 

你公司在以前年度未开展过煤炭贸易业务。请你公司结合前述回复，说明本

次开展该业务的背景及目的，对该业务收入采取的会计核算方式（总额法或净额

法）及其依据，并说明该类贸易业务收入是否构成2024年营业收入扣除项。 

【回复】： 

1、本次开展该业务的背景及目的 

新天力主要从事贸易业务，营业范围包括“煤炭及制品销售”等，由于公司

近两年主营业务锂电材料受行业影响持续亏损，难以为公司提供经营性利润，公

司有意探索做大做强贸易业务，从而为公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本次与浙

江海容合作旨在拓展新天力的贸易业务，增加公司利润。 

2、对该业务收入采取的会计核算方式（总额法或净额法）及其依据，并说

明该类贸易业务收入是否构成 2024 年营业收入扣除项 

（1）对该业务收入采取的会计核算方式 

公司对该业务收入采取的会计核算方式为净额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第三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

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 

根据公司签订的《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的相关条款，对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满足以下特征： 

1）根据《年度煤炭购销框架合同》五、2约定“供方应按照落实组织煤炭采

购的装车、发运、物流，及时交付到需方指定的仓库或单位，并及时回传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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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接收的各项单据凭证”，煤炭由供方直接交付至最终使用方，公司在向客户

转让商品前不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2）公司不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公司不承担生产制造职能，公

司对交付的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不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公司不承担向客户转让

商品的主要责任，不承担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3）公司无法自主决定所交易的商品价格 

综上，公司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无法控制商品，且为交易的代理人，因此公

司按照净额法确认销售收入。 

（2）该类贸易业务收入是否构成 2024 年营业收入扣除项 

该类贸易业务收入构成2024年营业收入扣除项，属于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

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五、其他事项 

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无。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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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经营及保障资金安全的有关措施
	（1）结合货币资金及现金流状况、日常资金需求、融资能力等，说明你公司开展该煤炭贸易业务后，货币资金余额能否匹配公司经营需求，分析说明交易完成后流动资产、货币资金余额较低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短期偿债压力。
	（2）说明你公司预计该煤炭贸易业务日最高使用资金余额及预计回款周期，并说明是否存在预付款项无法回收风险，你公司为保障资金安全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有关措施。

	四、业务背景及会计核算方式
	你公司在以前年度未开展过煤炭贸易业务。请你公司结合前述回复，说明本次开展该业务的背景及目的，对该业务收入采取的会计核算方式（总额法或净额法）及其依据，并说明该类贸易业务收入是否构成2024年营业收入扣除项。

	五、其他事项
	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